2026年静安区曹家渡街道市容环境管理服务项目

[bookmark: OLE_LINK10]本项目包1、包2兼投不兼中

[bookmark: OLE_LINK5]包1：曹家渡街道2026年城区综合管理服务项目市容环境
管理服务（东部网格块）项目需求

一、项目概况
（一）基本情况
[bookmark: OLE_LINK22][bookmark: OLE_LINK23]曹家渡街道辖区武宁南路以东区域（以下简称“东部网格块”），东起胶州路，北接安远路，南临新闸路，涵盖三和、四和、叶庆、长春、玉兰、姚西、均泰、武南等八个居民区，内有武定菜市场和余姚农贸市场2家菜场，沿街门责单位约676家。辖区内不仅居住人口密集、小店较多，而且因地铁口、公交始末站和商业圈相对集中，人流量较多，给辖区的管理带来一定难度。而且随着区域经济发展，对标“国际静安、卓越城区”目标，对社区管理提出了更高要求。为做好城区精细化管理，确保社会秩序良好、辖区安全稳定、环境整洁优美、百姓安居乐业，根据街道实际情况，仍然需要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管理。（东部网格块服务区域及项目范围见东部附件1）。
（二）预算金额
曹家渡街道2026年城区综合管理服务项目市容环境管理服务（东部网格块）采购金额为375.6万元（采购编号：0626-00005271、0626-K00005273）。国定假日加班费及其他加班费用、中标单位在提供服务过程中所产生的车辆、通讯、服装等费用包含在预算里面。
（三）支付方式
[bookmark: OLE_LINK20][bookmark: _GoBack]按中标金额的十二分之一，每月支付费用，其中30%经费作为绩效奖金，剩余70%经费作为基础服务费（每月固定支付）。绩效奖金结合市级测评结果、区级测评结果情况和每月街道考核情况支付相关费用。
（四）考核方式
1、根据上海市市容环境质量社会公众满意度测评和静安区市容环境综合管理实效测评结果，收到测评结果当月的月度绩效奖金计发方式：
（1）测评结果为排名形式的：全区第8名，扣除月度绩效奖金的5%；全区第9名，扣除10%；全区第10名，扣除40%；全区第11名，扣除50%；全区第12名，扣除80%；全区第13名，扣除90%；全区第14名，扣除100%。
（2）测评结果为评价形式的：结果为“优秀”的，当月绩效奖金全额发放；结果为“优良”的，扣除月度绩效奖金的10%；结果为“良好”的，扣除月度绩效奖金的50%。
（3）如市、区两级测评结果同时发布的，取成绩低者（即按扣除比例高者）计发月度绩效奖金。
2、街道日常考核
未收到市、区测评结果的月份，月度绩效奖金按照《曹家渡街道城区综合管理服务项目市容环境管理服务考核表》的考核情况发放。将每月路段长巡查情况、12345市民服务热线投诉工单中不满意工单数及未及时整改工单数计入《曹家渡街道城区综合管理服务项目市容环境管理服务考核表》中“未及时整改次数”栏目。当月未及时整改总数少于10次，当月绩效奖金不扣除；若当月未及时整改总数在10-19次，扣除当月绩效奖金的5%；若当月未及时整改总数在20-39次，扣除当月绩效奖金的10%；若当月未及时整改总数在40-59次，扣除当月绩效奖金的20%；若当月未及时整改总数在60-79次，扣除当月绩效奖金的30%；若当月未及时整改总数在80-99次的，扣除当月绩效奖金的40%；若当月未整改总数达到100次及以上的，扣除当月绩效奖金的100%。
（五）服务期限
项目期限为2026年3月1日至2027年2月28日。服务期限满前采购方根据日常考核结果，对中标单位进行综合考评。
（六）工作时间及岗位要求
[bookmark: OLE_LINK11][bookmark: OLE_LINK12]日间服务时间：每天7:00-21:00（不低于18个岗位）
夜间服务时间：每天21:00-次日7:00（不低于2个岗位）
在正常工作情况下，应确保每个岗位至少配备1名工作人员；在特殊保障或重要任务节点时期，应按照街道的任务部署要求，对街道提出的重点岗位，增加相应的工作人员人数。
二、项目内容与工作要求
（一）项目内容
负责做好东部网格块区域内如下工作：
[bookmark: OLE_LINK1][bookmark: OLE_LINK2]1、市容环境管理。及时发现、劝导并制止辖区内的乱设摊、乱搭建、乱张贴、乱悬挂、乱刻画、乱涂写、乱散发、乱堆放、乱停非机动车、流浪乞讨、飞线充电等行为。对未能及时清除或者难以发现行为人的，应当组织清除。对拒不整改的，及时上报城管执法部门并协助工作。及时发现、劝导并上报辖区内的暴露垃圾、粪便、污水、污迹、渣土、动物尸体等环境卫生问题。对力所能及的问题应当及时处置，劝导市民不文明行为。加强对无主暴露垃圾的溯源追查。
2、公共设施情况巡查。及时发现并上报辖区内道路、管道、架空线等市政设施，井盖、立杆等公用设施，护栏、标牌等交通标识，墙立面、地面、店招店牌等外立面，环卫设施，工程设施和其他重大危险源问题。
3、非市政道路保洁。负责日常对非市政道路及沿路绿化带的清扫保洁，确保市容和环境卫生整洁，秩序面貌良好。
4、公共绿化巡查及文明劝导。及时发现并上报行道树绿化、路边绿化枯死、缺失、占绿毁绿情况。及时发现、劝导市民不文明行为。
5、共享单车和非机动车管理。共享单车和非机动车应有序摆放在划线区域内，不影响居民通行。发现共享单车大量堆积时及时清理，通知共享单车企业清运。对停放在非市政道路内的共享单车及时清理。
6、网格巡查。开展辖区内网格化管理24小时巡查值守工作。对巡查发现案件，完成拍照上传，对力所能及的问题应当及时处置，并按规定完成当日巡查工作。
[bookmark: OLE_LINK13]7、门责管理。及时发现、劝导并制止辖区内沿街商铺违反市容环境管理要求的行为。
[bookmark: OLE_LINK3][bookmark: OLE_LINK4]8、派单问题处置。对街道平台及其他部门发现的市容环境问题，收到通知后10分钟内到达现场及时处置。
9、配合开展秩序维护、巡查固守、安全稳定工作。协助街道开展各类联勤联动整治、小型建设项目巡查、防台防汛、应急处置、人民武装等工作，并根据要求配备相应力量。
10、配合街道做好其他城区精细化管理的工作。
（二）工作要求
中标单位必须确保做到以下事项：
[bookmark: OLE_LINK644][bookmark: OLE_LINK643]1、提供精细化管理服务方案、包括服务承诺、内部管理及考核机制、发生突发事件的应急预案。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原则，建立系统化、标准化、全员参与的职业健康管理体系，保障员工身心健康。培养员工节能意识和行为习惯，提升可持续发展能力。
2、完成采购方所交付的工作量。做到道路、绿化带、门责区域干净整洁，无“三乱”现象，夜间辖区秩序平稳等。
3、配备足够人员，加强队伍建设和管理。项目工作人员必须服从曹家渡街道办事处的指挥管理调度，遵守劳动纪律。
4、每月进行一次业务培训。
5、短驳运输车辆应提供不少于1辆(机动车)，交通工具（如电瓶车）应提供不少于10辆，通讯设备应提供不少于20套，工作服装人均应配备不少于4套，配备相应的劳动工具、防护用具等。
（三）责任条款
1、中标单位提供服务时候必须诚实守信，不得虚报工作量，若有欺诈行为，采购方将解除服务合同，并追究相应法律责任。
2、中标单位提供的人员在服务过程中，如发生人身伤害、意外、劳务纠纷或者与第三方发生纠纷等行为，由中标单位自行承担一切后果。
3、遵守交通法规与安全生产等相关法规条例，在工作中发生安全事故，由中标单位自行承担。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采购方有权对中标单位进行追责。
4、若发现中标单位的服务标准不能达到规定要求，中标单位应进行整改，并出具相应整改报告。在一个月内如未达到采购方要求，采购方有权提前终止合约，并不承担中标单位所有的相关费用。
三、投标单位需具备条件
（一）供应商必须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条件、符合《上海市政府采购供应商登记及诚信管理办法》已登记入库外，还应具备以下条件：
1、须具有诚实守信且有良好的行业业绩，有丰富的服务经验和服务能力，具有近三年类似项目业绩及对应项目业主满意度评价为优秀（或满意）的优先。
2、投标人在中标后，应为团队服务人员投保雇主责任险或公众责任险或职工意外险等必要的商业保险。
3、本项目专门面向小微企业采购。
（二）供应商提供的人员要求
1、项目经理至少1名，年龄在55周岁以下，具备丰富的管理经验。提供的人员须身体健康,无重大疾病,个人素质良好，诚实守信;有较强的服务意识，能独立完成所承担的工作。
[bookmark: OLE_LINK16]2、团队平均年龄低于50周岁优先考虑，投标人拟派项目人员应配置合理、分工明确、素质较高。

附件1：
市政道路名单
1、 新闸路（胶州路—万航渡路）
2、 胶州路（安远路—新闸路）
3、 延平路（余姚路—新闸路、余姚路—安远路）
4、 武定路（胶州路—延平路）
5、 武宁南路东侧（万航渡路—长寿路）
6、 康定路（武宁南路—胶州路）
7、 余姚路（武宁南路—胶州路）
8、 昌平路（胶州路—昌平路999号）
9、 泰州路（康定路—昌平路、安远路—余姚路）
10、 安远路（胶州路—长寿路）
11、 万春街（康定路—武宁南路）

非市政道路名单
1、康定路950弄
2、余姚路607弄
3、昌平路984弄
4、胶州路273弄
5、胶州路319弄
6、万春街162弄
7、延平路237弄


[bookmark: OLE_LINK8]包2：曹家渡街道2026年城区综合管理服务项目市容环境
管理服务（西部网格块）项目需求

一、项目概况
（一）基本情况
[bookmark: OLE_LINK24]曹家渡街道辖区武宁南路以西区域（以下简称“西部网格块”），西临江苏路、长宁路，北接长寿路，南临武定西路，涵盖达安、康定、高荣、中行、武西、万航等六个居民区，内有889广场和金融街2家商业综合体，沿街门责单位约332家。辖区内不仅居住人口密集、小店较多，而且因公交站点和商业圈相对集中，人流量较多，存在“停车难”问题，给辖区的管理带来一定难度。而且随着区域经济发展，对标“国际静安、卓越城区”目标，对社区管理提出了更高要求。为做好城区精细化管理，确保社会秩序良好、辖区安全稳定、环境整洁优美、百姓安居乐业，根据街道实际情况，仍然需要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管理。（西部网格块服务区域及项目范围见西部附件1）。
（二）预算金额
曹家渡街道2026年城区综合管理服务项目市容环境管理服务（西部网格块）采购金额为366.6万元（采购编号：0626-00005272、0626-K00005274）。国定假日加班费及其他加班费用、中标单位在提供服务过程中所产生的车辆、通讯、服装等费用包含在预算里面。
（三）支付方式
按中标金额的十二分之一，每月支付费用，其中30%经费作为绩效奖金，剩余70%经费作为基础服务费（每月固定支付）。绩效奖金结合市级测评结果、区级测评结果情况和每月街道考核情况支付相关费用。
（四）考核方式
1、根据上海市市容环境质量社会公众满意度测评、静安区市容环境综合管理实效测评结果，收到测评结果当月的月度绩效奖金计发方式：
（1）测评结果为排名形式的：全区第8名，扣除月度绩效奖金的5%；全区第9名，扣除10%；全区第10名，扣除40%；全区第11名，扣除50%；全区第12名，扣除80%；全区第13名，扣除90%；全区第14名，扣除100%。
（2）测评结果为评价形式的：结果为“优秀”的，当月绩效奖金全额发放；结果为“优良”的，扣除月度绩效奖金的10%；结果为“良好”的，扣除月度绩效奖金的50%。
（3）如市、区两级测评结果同时发布的，取成绩低者（即扣除比例高者）计发月度绩效奖金。
2、街道日常考核
未收到市、区测评结果的月份，月度绩效奖金按照《曹家渡街道城区综合管理服务项目市容环境管理服务考核表》的考核情况发放。将每月路段长巡查情况、12345市民服务热线投诉工单中不满意工单数及未及时整改工单数计入《曹家渡街道城区综合管理服务项目市容环境管理服务考核表》中“未及时整改次数”栏目。当月未及时整改总数少于10次，当月绩效奖金不扣除；若当月未及时整改总数在10-19次，扣除当月绩效奖金的5%；若当月未及时整改总数在20-39次，扣除当月绩效奖金的10%；若当月未及时整改总数在40-59次，扣除当月绩效奖金的20%；若当月未及时整改总数在60-79次，扣除当月绩效奖金的30%；若当月未及时整改总数在80-99次的，扣除当月绩效奖金的40%；若当月未整改总数达到100次及以上的，扣除当月绩效奖金的100%。
（五）服务期限
项目期限为2026年3月1日至2027年2月28日。服务期限满前采购方根据日常考核结果，对中标单位进行综合考评。
（六）工作时间及岗位要求
日间服务时间：每天7:00-21:00（不低于18个岗位）
夜间服务时间：每天21:00-次日7:00（不低于2个岗位）
在正常工作情况下，应确保每个岗位至少配备1名工作人员；在特殊保障或重要任务节点时期，应按照街道的任务部署要求，对街道提出的重点岗位，增加相应的工作人员人数。
二、项目内容与工作要求
[bookmark: OLE_LINK14]（一）项目内容
负责做好西部网格块区域内如下工作：
1、市容环境管理。及时发现、劝导并制止辖区内的乱设摊、乱搭建、乱张贴、乱悬挂、乱刻画、乱涂写、乱散发、乱堆放、乱停非机动车、流浪乞讨、飞线充电等行为。对未能及时清除或者难以发现行为人的，应当组织清除。对拒不整改的，及时上报城管执法部门并协助工作。及时发现、劝导并上报辖区内的暴露垃圾、粪便、污水、污迹、渣土、动物尸体等环境卫生问题。对力所能及的问题应当及时处置，劝导市民不文明行为。加强对无主暴露垃圾的溯源追查。
2、公共设施情况巡查。及时发现并上报辖区内道路、管道、架空线等市政设施，井盖、立杆等公用设施，护栏、标牌等交通标识，墙立面、地面、店招店牌等外立面，环卫设施，工程设施和其他重大危险源问题。
3、非市政道路保洁。负责日常对非市政道路及沿路绿化带的清扫保洁，确保市容和环境卫生整洁，秩序面貌良好。
4、公共绿化巡查及文明劝导。及时发现并上报行道树绿化、路边绿化枯死、缺失、占绿毁绿情况。及时发现、劝导市民不文明行为。
5、共享单车和非机动车管理。共享单车和非机动车应有序摆放在划线区域内，不影响居民通行。发现共享单车大量堆积时及时清理，通知共享单车企业清运。对停放在非市政道路内的共享单车及时清理。
6、网格巡查。开展辖区内网格化管理24小时巡查值守工作。对巡查发现案件，完成拍照上传，对力所能及的问题应当及时处置，并按规定完成当日巡查工作。
7、门责管理。及时发现、劝导并制止辖区内沿街商铺违反市容环境管理要求的行为。
[bookmark: OLE_LINK15]8、派单问题处置。对街道平台及其他部门发现的市容环境问题，收到通知后10分钟内到达现场及时处置。
9、配合开展秩序维护、巡查固守、安全稳定工作。协助街道开展各类联勤联动整治、小型建设项目巡查、防台防汛、应急处置、人民武装等工作，并根据要求配备相应力量。
10、配合街道做好其他城区精细化管理的工作。
（二）工作要求
中标单位必须确保做到以下事项：
[bookmark: OLE_LINK17][bookmark: OLE_LINK18]1、提供精细化管理服务方案、包括服务承诺、内部管理及考核机制、发生突发事件的应急预案。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原则，建立系统化、标准化、全员参与的职业健康管理体系，保障员工身心健康。培养员工节能意识和行为习惯，提升可持续发展能力。
2、完成采购方所交付的工作量。做到道路、绿化带、门责区域干净整洁，无“三乱”现象，夜间辖区秩序平稳等。
3、配备足够人员，加强队伍建设和管理。项目工作人员必须服从曹家渡街道办事处的指挥管理调度，遵守劳动纪律。
4、每月进行一次业务培训。
5、短驳运输车辆应提供不少于1辆(机动车)，交通工具（如电瓶车）应提供不少于10辆，通讯设备应提供不少于20套，工作服装人均应配备不少于4套，配备相应的劳动工具、防护用具等。
（三）责任条款
1、中标单位提供服务时候必须诚实守信，不得虚报工作量，若有欺诈行为，采购方将解除服务合同，并追究相应法律责任。
2、中标单位提供的人员在服务过程中，如发生人身伤害、意外、劳务纠纷或者与第三方发生纠纷等行为，由中标单位自行承担一切后果。
3、遵守交通法规与安全生产等相关法规条例，在工作中发生安全事故，由中标单位自行承担。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采购方有权对中标单位进行追责。
4、若发现中标单位的服务标准不能达到规定要求，中标单位应进行整改，并出具相应整改报告。在一个月内如未达到采购方要求，采购方有权提前终止合约，并不承担中标单位所有的相关费用。
三、投标单位需具备条件
（一）供应商必须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条件、符合《上海市政府采购供应商登记及诚信管理办法》已登记入库外，还应具备以下条件：
1、须具有诚实守信且有良好的行业业绩，有丰富的服务经验和服务能力，具有近三年类似项目业绩及对应项目业主满意度评价为优秀（或满意）的优先。
[bookmark: OLE_LINK19]2、投标人在中标后，应为团队服务人员投保雇主责任险或公众责任险或职工意外险等必要的商业保险。
[bookmark: OLE_LINK9]3、本项目专门面向小微企业采购。
（二）供应商提供的人员要求
1、项目经理至少1名，年龄在55周岁以下，具备丰富的管理经验。提供的人员须身体健康,无重大疾病,个人素质良好，诚实守信;有较强的服务意识，能独立完成所承担的工作。
2、团队平均年龄低于50周岁优先考虑，投标人拟派项目人员应配置合理、分工明确、素质较高。




















附件1：
市政道路名单
1、 万航渡路（镇宁路—曹家渡角）
2、 武定西路（延平路--江苏路）
3、 武宁南路西侧（万航渡路—长寿路）
4、 长宁路（江苏路—万航渡路）
5、 长寿路（安远路—万航渡路）
6、 江苏路（武定西路—长宁路）
7、 康定路（万航渡路-武宁南路）
8、 余姚路（康定路-武宁南路）

非市政道路名单
1、新闸路1970弄
2、万航渡路676弄
3、长宁路155弄
4、江苏路35弄
5、万航渡路767弄
6、康定路1299弄
7、武定西路1398弄
8、万航渡路858弄


曹家渡街道城区综合管理服务项目
市容环境管理服务考核表
（   年  月）
被考核单位：             负责区域：
	项目名称
	序号
	检查问题清单
	未及时整改次数

	市容环境
	1
	未及时发现、劝导并制止乱设摊、跨门营业、占道堆物等行为。对拒不整改的，未及时上报。
	

	
	2
	未及时发现、劝导并制止乱搭建、乱张贴、乱悬挂、乱刻画、乱涂写、乱散发、乱堆放、乱晾晒等行为。对拒不整改的，未及时上报。
	

	
	3
	未及时发现、劝导流浪乞讨、飞线充电等行为。对拒不整改的，未及时上报。
	

	
	4
	未及时发现并上报道路及人行道存在散落垃圾、暴露垃圾。
	

	
	5
	未及时发现并上报道路及人行道存在粪便、污水、污迹、动物尸体等问题。
	

	门责管理
	1
	沿街责任单位橱窗外存在杂乱广告或破损的宣传张贴画及门前乱吊挂广告。
	

	
	2
	未及时发现并上报一店多招现象。
	

	
	3
	未及时发现并制止对外过度张贴标语、促销词、广告以及使用扩音喇叭。
	

	
	4
	未及时发现并上报门责告知书未送达、未悬挂、有破损等问题。
	

	
	5
	小型建设项目未在街道备案施工。对拒不整改的，未及时上报。
	

	非机动车
共享单车
	1
	非机动车和共享单车无序停放。
	

	
	2
	地铁出入口共享单车大量堆积，未及时整理或上报清运公司。
	

	
	3
	共享单车停放过于密集影响市民通行，未及时整理或上报清运公司。
	

	公共设施
	1
	公共设施和外立面存在“戴口罩”“三乱”等现象，未及时清理。
	

	
	2
	未及时发现并上报道路、管道、架空线等市政设施、井盖、立杆、护栏、标牌等公共设施破损。
	

	
	3
	未及时发现并上报建筑物外观、窗户设施、店招店牌、雨棚、灯箱等存在破损或污染不洁。
	

	
	4
	未及时发现并上报污水外溢等突发问题、安全隐患。
	

	绿化环境
	1
	未及时发现并上报绿化存在枯死或明显缺失、明显黄土裸露等问题。
	

	
	2
	未及时发现并上报花坛及绿化护栏设施破损、行道树盖板破损或缺失。
	

	
	3
	未及时发现并上报占绿堆物、绿化内存在垃圾。
	

	非市政道路
	1
	非市政道路未开展日常清扫保洁。
	

	
	2
	非市政道路内共享单车无序停放、大量堆积未及时清理。
	

	
	3
	未及时发现并上报非市政道路内市政设施或绿化环境破损情况。
	

	第三方队伍
	1
	工作期间未着统一识别服。
	

	
	2
	对街道及其他部门发现的问题未及时处置。
	

	
	3
	管理、教育、处理违章问题过程中使用脏话。
	

	
	4
	与他人发生言语及肢体冲突。
	

	
	5
	工作期间发现抽烟、酒后上岗等行为。
	

	
	6
	发现离岗、脱岗、串岗等。
	

	12345工单
	1
	[bookmark: OLE_LINK6][bookmark: OLE_LINK7]12345工单不满意件数
	

	
	2
	12345工单未及时整改件数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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